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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2             证券简称：川发龙蟒             公告编号：2024-094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四川证监局《监管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四川证监局”）出具的《监管

问询函》（川证监公司〔2024〕114 号）。现将相关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你公司股票价格自 2024 年 10 月 23 日至 2024 年 11 月 28 日共 27 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50%，明显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股价上涨幅度及

市盈率情况，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1 日、11 月 8 日、11 月 28

日进行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于 2024 年 11 月 6 日进行了股票交易严重异常

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我局对相关情况高度关注，请你公司核查并详细说明以下

问题： 

问题一、请公司结合近期生产经营、股权收购等情况说明基本面是否发生变

化，近期股价涨幅与公司基本面是否匹配。 

【公司回复】 

公司坚持“稀缺资源+核心技术+产业整合+先进机制”的发展战略，探索布

局“硫-磷-钛-铁-锂-钙”多资源绿色循环经济产业链，存量磷化工主业与锂电新

能源材料业务双轮驱动、协同发展。2024 年 1-9 月，公司所处磷化工行业景气度

回升，磷化工主要产品毛利率同比增长 4.75 个百分点，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52

亿元，同比增长 11.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7

亿元，同比增长 42.3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6%，同比增长 1.05 个百分

点，营收利润双增长。 

为填补公司在锂矿关键资源领域的空白，提升整体竞争力，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公

司收购控股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先进材

料集团”）持有的四川国拓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拓矿业”）51%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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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以间接获得其控股的金川国拓矿业有限公司核心资产斯曼措沟锂辉石矿（优

选项目）详查探矿权，本次交易作价 10,813.85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与四川先进材料集团、国拓矿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 2024 年 10 月 26 日、2024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收购控股股东所持四川国拓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87）、《关于收购控股股东所持四川国拓矿业投资有限

公司 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93）。 

综上，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股权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基本面未发生

重大变化。近期公司股票出现异常波动情况，未发生公司基本面严重影响公司股

价的情形。 

问题二、请公司核查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信

息，请结合在互动易等网络平台与投资者沟通交流情况说明是否存在主动迎合

市场热点或者与市场热点不当关联，参与或配合炒作股价的情形。 

【公司回复】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在互动易平台与投资者沟通交流时，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

理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回复谨慎、客观，不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或者与市

场热点不当关联、参与或配合炒作股价的情形。 

公司前期所有应披露信息均通过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

行公开披露，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准确性、公平性原则的情形。 

提请投资者从官方渠道获取公司信息，切勿轻信非官方网络平台发布的未经

证实言论，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问题三、请公司核查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 

【公司回复】 



 - 3 -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 2024 年 10 月 26 日、2024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收购控股股东所持四川国拓矿业投

资有限公司 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收购控股股东所持四川国拓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 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即收购控股股东四川先进材料

集团持有的国拓矿业 51%股权，以间接获得斯曼措沟锂辉石矿（优选项目）详查

探矿权事项外，公司及控股股东均不存在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公司未

收到实际控制人存在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的通知。 

问题四、请公司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

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公司股价异动期间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交易、短线交易等违规交易行为，是否存在通过热点

炒作等行为配合减持等情形。 

【公司回复】 

经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自查，除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四川发展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所管理的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纾困发展基金”）于 2024 年 10 月 25 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卖出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

公告》中 2022 年 4 月 21 日至 2022 年 9 月 26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的

部分公司股份，以及公司董事周兵先生配偶余海燕女士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5

日存在误操作交易公司股票情形外，其余主体在股价异动期间均未买卖公司股票，

不存在内幕交易、短线交易等违规交易行为，不存在通过热点炒作等行为配合减

持情形。 

2024 年 10 月 23 日至 2024 年 11 月 28 日，前述主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名称 交易方式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交易数量

（股） 

交易均价 

（元/

股） 

成交金额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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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困发展基金 

（控股股东一

致行动人） 

集中竞价 
10 月 25

日 
卖出 18,000,000 13.48 242,640,000 

余海燕 

（董事周兵 

配偶） 

集中竞价 11 月 4 日 买入 100 19.54 1,954 

集中竞价 11 月 5 日 卖出 100 22.09 2,209 

纾困发展基金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买入，根据《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减持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买入的上市公司股份，不适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关于

披露减持计划的要求，无需进行预披露。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

条第三款规定，纾困发展基金此次减持股份数量未达到 1%，亦暂不涉及《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有关的信息披露义务。纾困发展基金不存在内幕交易、短线

交易等违规交易行为，不存在通过热点炒作等行为配合减持等情形。 

本次系余海燕女士因未充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误操作买卖公司股票，不

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不存在主观

违规的情况。余海燕女士上述误操作构成短线交易，相关收益已由董事会收回

公司所有。周兵先生及配偶余海燕女士就本次行为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

响，深表自责，将以此为鉴，进一步加强学习《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避免此类

事项再次发生。公司也将进一步加强培训宣导，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学习《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严格遵守

相关规定审慎操作。公司将持续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问题五、请公司密切关注市场舆情、自身股价走势和估值变化等情况，结合

公司经营业绩、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市盈率、股价变动幅度等进行充分风险提

示，并做好与中小投资者沟通交流工作。 

【公司回复】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5 日，公司的静态市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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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87.65 倍，滚动市盈率为 70.62 倍，市净率为 3.87 倍。公司所属中国上市公

司协会行业分类“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22.80 倍，

平均滚动市盈率 23.11 倍，平均市净率为 1.98 倍，公司市盈率、市净率与同行业

情况有较大差异。经自查，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

重大变化。 

同时，针对前述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已分别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2024

年 11 月 1 日、2024 年 11 月 8 日、2024 年 11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公告》，2024 年 11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及风险

提示的公告》，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在上述公告中披露了核查说明并进

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 

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持续通过公告、互动易回

复、投资者热线等渠道，做好与中小投资者沟通交流工作，积极提醒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本次系余海燕女士因未充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误操作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不存在主观违规的情况。余海燕女士上述误操作构成短线交易，相关收益已由董事会收回公司所有。周兵先生及配偶余海燕女士就本次行为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深表自责，将以此为鉴，进一步加强学习《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避免此类事项再次发生。公司也将进一步加...

